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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錄：王麗雯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頒獎 
頒發本校「101 年度專書閱讀心得寫作競賽」得獎 

一、個人獎： 

（一） 金作獎：總務處許聰美，頒發獎狀乙幀及 4000 元禮券。 

（二） 銀作獎：總務處潘建齊，頒發獎狀乙幀及 2000 元禮券。 

（三） 銅作獎：教務處盧青延，頒發獎狀乙幀及 1000 元禮券。 

（四） 佳作獎：教務處蔡任貴、師範學院李麗卿、秘書室李宜貞、秘書室

王麗雯、人文藝術學院廖淑員，頒發獎狀乙幀及 500 元禮券。 

二、團體獎： 

（一） 第一名：總務處，頒發獎狀乙幀及 2500 元禮券。 

（二） 第二名：教務處，頒發獎狀乙幀及 1500 元禮券。 

（三） 第三名：秘書室，頒發獎狀乙幀及 1000 元禮券。 

 
貳、 主席報告 

二位副校長、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好！進入 8 月份就是 101 學

年度的開始，雖然仍是暑假期間，在此非常感謝許多單位利用暑假空檔，

積極進行軟硬體的強化、籌組研發團隊擬訂研究計畫、辦理校內外學術交

流與推廣服務、以及出國參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等，充分顯現各位同

仁的努力與用心，積極推動學校的進步與提高教育品質。這些努力，從校

務評鑑結果出爐評定本校五大項標全數通過，今年全校各學系指考成績與

100 學年度相較，大部分學系均有大幅的提升，以及不少教師或學生參與國

內外競賽或評比獲得佳績等，就是努力耕耘才有收穫的具體證明。 

然而，面臨新學年的挑戰、越來越嚴苛的競爭壓力及大環境的急驟變

化，我們不但沒有自滿高興的空間，反而要以不進則退，甚至已威脅到我

們生存的高度危機意識來因應。例如本校學生註冊率從 96 學年度 97%，逐

年降到 100 學年度的 95%、今年部分研究所招生名額嚴重不足、100 年度上

半年預算經費短絀逾 1 億元、今年 9 月將提送 4 年的教學卓越計畫書以及

明年上半年的系所評鑑等，都是我們必須攜手更加努力克服的難題。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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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各級主管、教師、行政同仁以及學生等均能共體時艱，以信心與智

慧勇敢自我檢討與面對高難度的挑戰，共同尋求解決之道，化危機為轉機。 

說實在地，要化危機為轉機，需要有痛定思痛的共識與同舟共濟的決

心，尤其每一位專任教職員工，實應以擁有令人稱羨的工作舞台為榮，而

更勤奮熱情，在工作崗位上用心投注專長與智慧，善盡本份發揮效益創造

共同的價值。為提高組織運作績效與在有限資源下，如何有效凸顯我們的

特色強項，加強經營成本概念與產出成效客觀量化效益，進而建立產出回

饋鼓勵機制（outcome-based feedback activation），乃是我們必須嚴肅

面對的課題。以校而言，我們必須嚴肅面對全球高等教育評比排名、教育

部、立法院、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的督導與期待。以校內各單位成員而言，

期盼大家能更深一層的體會領薪水從事教育培育優質人才的本份與使命，

用心付出且時時思維改進之道，提升效益，學校亦會給予肯定並在合理客

觀的機制上，予以正面回饋鼓勵。 

 
參、 宣讀 100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紀錄 

決定：紀錄確立。 

 

肆、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配合教育部建置「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庫」填答情

形（如下表 1），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 4 月 5 日臺高（二）字第 1010059616 號函辦理。 

二、教育部為建置「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庫」，以瞭解我國大

專校院學生之在校生涯、學習歷程、學習成長等情形，以提供教育行

政機關與高等教育機構發現學生學習問題，訂定解決方案。 

三、問卷調查對象： 

日間部（不含進修部）大學一、三年級本國籍（不含外籍生、僑生）

學生；大一學生為普查，大三學生部分以科系為基本單位進行抽樣網

路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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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時間： 

大一學生：101 年 4 月 3 日至 101 年 6 月 29 日 

大三學生：101 年 4 月 13 日至 101 年 6 月 29 日 

五、本調查結果：全校大一學生填答回收率為 87.53%、大三學生填答回

收率為 88.9%。各學院（系）學生填答回收情形如下： 

 
表 1 建置教育部 100 學年度「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庫」本校大一大三學生上網填答回收率統計表 

調查時間：101.4.3 至
101.6.29 止 大一 大三 

學院 學系 完成填答 
人數 

應填答 
人數 回收率% 院回收率% 完成填答

人數 
應填答 
人數 回收率% 院回收率%

農 
學 
院 

農藝學系 45 45 100%

94.30%

44 46 95.65%

86.34%

園藝學系 38 50 76% 30 35 85.71%
森林暨自然資
源學系 42 42 100% 41 50 82%

林產科學暨家
具工程學系 43 45 95.56% 25 40 62.5%

動物科學系 40 42 95.24% 39 39 100%

獸醫學系 33 37 89.19% 43 43 100%

生物農業科技
學系 45 45 100% 53 53 100%

景觀學系 45 45 100% 22 38 57.89%

小計 331 351 297 344 

理 
工 
學 
院 

電子物理學系 45 46 97.83%

87.47%

36 42 85.71%

95.30%

應用化學系 36 47 76.6% 30 30 100%

應用數學系 44 44 100% 42 42 100%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43 48 89.58% 42 47 89.36%

土木與水資源
工程學系 60 83 72.29% 65 69 94.2%

資訊工程學系 45 46 97.83% 42 42 100%

電機工程學系 39 48 81.25% 47 47 100%

機械與能源工
程學系 37 37 100%   

小計 349 399 304 319 

生 
命 
科 
學 
院 

食品科學系 43 46 93.48%

73.76%

52 54 96.30%

93.78%

水生生物科學
系 15 45 33.33% 25 28 89.29%

生物資源學系 45 45 100% 46 46 100%

生化科技學系 18 43 41.86% 31 35 88.57%

微生物免疫與
生物藥學系 42 42 100% 42 46 91.30%

小計 163 221 19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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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101.4.3 至
101.6.29 止 大一 大三 

學院 學系 完成填答 
人數 

應填答 
人數 回收率% 院回收率% 完成填答

人數 
應填答 
人數 回收率% 院回收率%

師 
範 
學 
院 

教育學系 36 41 87.80%

94.12%

37 40 92.50%

91.48%

特殊教育學系 40 40 100% 35 36 97.22%

幼兒教育學系 50 50 100% 51 51 100%

輔導與諮商學系 49 51 96.08% 41 48 85.42%

體育學系 46 50 92.00% 41 44 93.18%
數位學習設計
與管理學系 35 40 87.50% 42 51 82.35%

 小計 256 272 247 270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中國文學系 33 44 75%

92.70%

19 35 54.29%

86.43%

外國語言學系 93 95 97.89% 97 99 97.98%

史地學系 48 51 94.12% 40 45 88.89%

視覺藝術學系 40 42 95.24% 24 36 66.67%

音樂學系 40 42 95.24% 43 43 100%

小計 254 274 223 258 

管 
理 
學 
院 

應用經濟學系 39 47 82.98%

78.31%

40 41 97.56%

79.22%

資訊管理學系 46 48 95.83% 42 44 95.45%

企業管理學系 18 48 37.50% 14 50 28%

財務金融學系 38 40 95% 45 49 91.84%
生物事業管理
學系 39 45 86.67% 42 47 89.36%

學士學位學程 33 44 75%   

小計 213 273 183 231 

 全校合計 1,566 1,789 87.53% 1,450 1,631 88.9%

決定：一年級及三年級之填答回收率第 1 名分別為農學院及理工學院，校

長業依前次行政會議決定，於校長座談時致贈時節水果，以資鼓勵；

對於未來的各項調查或追蹤，亦請各學院、系、所積極配合宣導與

提升填答回收率，回收率較低之系所，也請積極檢討改進。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量統計結果，提請  報

告。 

說明： 

一、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量，業於第 14-16 週（101 年 5 月

21 日至 101 年 6 月 7 日）執行網路施測，並於第 17-18 週（101 年 6

月 11 日至 101 年 6 月 22 日）針對問卷填答率未達 50%之課程，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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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辦理人工紙本問卷施測。 

二、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量填答率，未達 50%課程應補施測

者，共計有 67 門、1,839 人、2,371 份問卷（一般課程 1,791 份、實

作課程 580 份）。於學期第 17、18 週（101 年 6 月 11 日至 101 年 6

月 22 日）由系所行政人員協助逐班（依課程）進行人工紙本問卷施

測，共計回收 67 門、1,618 人、2,084 份問卷（一般課程 1,582 份、

實作課程 502 份）。 

三、回收之人工紙本問卷，填答率均超過 50%，且逐班（課程）逐份於系

統建檔完畢。 

四、本施測結果俟授課教師將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期成績上傳完畢，簽

陳校長核閱後，分送予各系所中心室主管，並於網路開放授課教師查

閱。 

五、檢附： 

（一）網路施測統計全校及各院之填答率詳如表 2。 

（二）補施人工紙本施測後之評量結果，全校及各院填答率、平均值，

及補施人工施測前後之比較表詳如表 3、表 4及表 5。 

決定：洽悉。 

 

表 2 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網路施測統計結果表（填答率%） 
填答率 全校 學院（日夜間部各學制） 研究所 大學部 

單
位
別 問

卷
類
別

全
校 

日
間
部 

進
修
部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一
般
課
程

89.60 91.31 82.71 85.50 88.79 89.86 90.48 93.16 88.31 77.03 63.75 67..95 75.97 85.23 80.09 79.13 90.64 87..32 89..99 90.86 91.70 93.59 89.29

實
驗
課
程

97.07 98.19 89.29 97.36 97.45 96.64    100  100     97.07 97.36 97.44 96.64    

實
作
課
程

90.87 91.64 87.03 83.38 95.69 88.58 93.79 92.26 95.73 83..91    100 84.51 66.67 90.93 83.38 95.69 88.58 93.78 92.60 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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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補施紙本問卷後之統計結果表（填答率%） 

填
答
率 

全校 學院（日夜間部各學制） 研究所 大學部 

單
位
別 

問
卷
類
別 

全
校 

日
間
部 

進
修
部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一
般
課
程 

91.24 92.45 86.56 90.45 90.29 90.69 90.57 93.78 90.77 81.75 78.30 73.27 76.24 85.25 80.09 86.32 91.93 91.08 91.12 91.51 91.80 94.23 91.22

實
驗
課
程 

97.07 98.19 89.29 97.36 97.45 96.64    100  100     97.07 97.36 97.44 96.64    

實
作
課
程 

93.31 94.56 87.03 92.31 95.69 94.81 93.79 92.26 95.73 83.91    100 84.51 66.67 93.38 92.31 95.69 94.81 93.78 92.60 97.03

 

 

表 4 100 學年第 2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補施人工紙本問卷後之統計結果表（平均值） 

填答率 全校 學院（日夜間部各學制） 研究所 大學部 

單
位
別 

問
卷
類
別

全
校 

日
間
部 

進
修
部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全
校 

農
學
院 

理
工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師
範
學
院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管
理
學
院 

一
般
課
程 

4.44 4.42 4.5 4.51 4.38 4.4 4.53 4.35 4.42 4.66 4.76 4.6 4.53 4.69 4.61 4.66 4.37 4.45 4.34 4.37 4.41 4.32 4.29

實
驗
課
程 

4.42 4.41 4.43 4.43 4.38 4.42    4.9  4.9     4.41 4.43 4.37 4.42    

實
作
課
程 

4.46 4.43 4.55 4.51 4.46 4.36 4.41 4.5 4.63 4.55    4.68 4.5 4.76 4.45 4.51 4.46 4.36 4.41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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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期末教學評量網路施測與補施人工紙本問卷後之填答率比較表 

101 年 7 月 4 日製表 

填答率 
學院別 

問卷類別 
一般課程 實驗課程 實作課程 

網路施測 紙本問卷 網路施測 紙本問卷 網路施測 紙本問卷 
全  校 89.60% 91.24% 97.07% 實驗課程網路施

測填答率均超過
50%，是以未補
施紙本施測。 

90.87% 93.31%

農學院 85.50% 90.45% 97.36% 83.38% 92.31%

理工學院 88.79% 90.29% 97.45% 95.69%
網路施測填答
率 均 超 過
50%，是以，未
補施紙本施測 

生命科學院 89.86% 90.69% 96.64% 88.58% 94.81%

師範學院 90.48% 90.57%  93.79% 網路施測填答
率 均 超 過
50%，是以，未
補施紙本施測 

人文藝術學院 93.16% 93.78%  92.26%

管理學院 88.31% 90.77%  95.73%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執行情形，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校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執行情形如下： 

（一）本校經費規劃執行期程如表 6，並已於 7 月 24 日獲教育部來函

同意撥補第 2 期款。 

（二）截至 7 月 30 日，各主軸計畫經費執行情形如表 7 所示。 

 

表 6 本校 101 年度教卓計畫經費執行期程 
補助款 配合款 

日期 應執行金額 備註 日期 應執行金額 備註 

6/20 1,500 萬 
達補助款*50% 

申請第 2 期款 
9/16 398 萬 7,768 配合款*50%

9/30 2,400 萬 
達補助款*80% 

申請第 3 期款 
11/30 797 萬 5,536 

配合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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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本校 101 年度教卓計畫各主軸計畫經費執行情形 
截至 7 月 30 日 

主軸別 

補助款 

核定數 

（A） 

實支數 

（B） 

執行率 

（B/A） 

登帳數 

（C） 

登帳率 

（B+C）/（A）

A 5,343,528 3,533,718 66.13% 109,101 68.17%

B 5,583,219 3,185,673 57.06% 112,542 59.07%

C 6,884,328 4,717,468 68.52% 500,631 75.80%

D 4,823,458 2,350,426 48.73% 693,030 63.10%

總管考 7,365,467 3,812,972 51.77% 519,188 58.82%

小計 30,000,000 17,600,257 58.67% 1,934,492 65.12%

 

主軸別 

配合款 

核定數 

（D） 

實支數 

（E） 

執行率 

（E/D） 

登帳數 

（F） 

登帳率 

（E+F）/（D）

A 282,663 42,507 15.04% 0 15.04%

B 1,763,169 37,703 2.14% 13,502 2.90%

C 4,322,804 1,186,841 27.46% 117,230 30.17%

D 500,512 59,649 11.92% 14,769 14.87%

總管考 1,106,388 202,218 18.28% 1,500 18.41%

小計 7,975,536 1,528,918 19.17% 147,001 21.01%

二、教學卓越計畫將於 9 月 14 日配合「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與學研討

會」舉辦 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示，並於教與學研討會中頒發

100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獎座（含教學特優獎、教學肯定獎）。 

 
院別 

獎別 
師範 人文藝術 管理 農 理工 生命科學 各中心 

教學特優獎 王清思 莊閔惇 黃翠瑛 莊慧文 賴泳伶 吳游源 陳佳慧 

教學肯定獎 

陳麗圓 

陳振明 

黃繼仁 

楊徵祥 

黃靖雅 

吳美連 

李彥賢 
劉啟東 

艾群 

鄭建中 

吳忠武 

左克強  

三、本（101）年度教卓計畫相關執行策略均依規劃期程辦理，惟 D0-1

建立院系實習辦公室進度落後，惠請各相關單位積極配合辦理。各系

網頁 i-office 專欄張貼服務學習、業界見實習之情形（請參閱附件第

1 頁）。另針對各系張貼服務學習及學生業界見（實）習之成效，研

發處將於 10 月舉辦實習辦公室網頁推播競賽（i-office 競賽）。 

決定：請各主軸計畫負責單位協助，積極配合辦理，提升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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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規劃情形，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校參考教育部第 2 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目標及本校 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目標，共訂出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5 大主軸

計畫，分別針對教學品質提升（A 主軸：教學發展中心）、提升學生

學習（B 主軸：學生事務處）、課程改革（C 主軸：教務處）、數位學

習（D 主軸：電子計算機中心）、國際化（E 主軸：研究發展處）等

5 大面向進行精進作為。 

二、有關本校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徵求及整合作業，教學卓越計畫

辦公室業於 6 月 5 日通知全校徵求計畫構想，並於 6 月 25 日召開第

1 次整合會議，聽取各單位提案構想簡報，並將各單位構想責轉各主

軸計畫主辦單位參考。7 月 10 日召開第 2 次整合會議，經討論分項

計畫及執行策略架構妥適性後，業於 7 月 12 日通知各主軸計畫單位

參考與會者建議以及實際規劃進行架構調整，並於 7 月 20 日回報調

整後之計畫架構。 

三、有關計畫詳細內容（如理念、具體作法、質量化指標、預算），俟計

畫架構底定後，依各主軸計畫及執行策略繼續撰寫相關細部規劃與作

法，並於 8 月 3 日寄回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決定：（併臨時報告事項一討論）。 

一、第 3 期教學卓越計畫雖為 4 年期，惟執行 2 年後有退場機制，執行不

佳者，將由其他學校接續辦理。 

二、本校具有多年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之基礎，加上創新特色，配合教學卓

越計畫擬定4年培育人才計畫，日後即為學生於大學4年之學習成效。 

三、請各院、系（所）配合辦理，建立系、院、校之特色，每院提出 1-2

門特色人才培育課程。 

四、鼓勵教師自主學習，選擇旁聽其他不同專業領域教師之課程，以提升

教學品質。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 101 學年度國際學生學伴制度實施計畫（請參閱附件第 2 頁至

第 6 頁），請各相關系所協助遴選適當學生擔任，提請  報告。 

說明： 



 10

一、依據 100 年度大學校院國際學生學習環境調查訪評意見及 101 年 7

月 19 日簽奉校長核可辦理。 

二、由國際學生事務組於開學前通知相關系所，請各系所主管或指導教授

於期限內遴選具熱情之同班或同實驗室本地生擔任學伴，協助外籍生

處理各項日常生活事項，以盡早適應在學及臺灣生活。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六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各系所辦理研究生獎助學金相關注意事項，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 4 月 25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67203 號函指示（請參

閱附件第 7 頁至第 8 頁），各院系所若有研究生相關獎助學金，請配

合以下說明辦理： 

（一）應就研究生獎助學金之核發訂定辦法，並經校內專責單位召開

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後續執行時均應確實依所訂辦法核

發，以維護研究生權益。 

（二）研究生領取之獎助學金性質，若係屬改善特定對象生活而非經

常性給與，或為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勵、恩惠等性質，應

不具對價性。 

二、已將教育部函 e-mail 至各系所信箱並於學生事務會議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行情形，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校 101 年度執行工程預算逾 1000 萬元之重要工程計有理工教學大

樓新建工程、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建築物耐震能力補強工程及

台灣魚類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等4案，其中屬已完工驗收者2案（耐

震補強、游泳池工程）、施工中 2案（理工教學大樓、台灣魚類保育

研究中心），詳如下表。 

二、另大學館研討室整修工程於 5 月 25 日竣工，7 月 31 日進行第 2 次驗

收，刻正缺失改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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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施工中之重大工程工作進度報告 
101 年 7 月 31 日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度 備註 

1 理工教學大樓

新建工程 

1. 於 99 年 10 月 1 日完成發包，決標金額 2億 4,300

萬元。 

2. 於 99 年 11 月 24 日開工，工期 653 日曆天，預定

101 年 10 月完工。 

3. 建築物結構體已施工完成，刻正進行室內外裝修

工程及水電設備安裝中。 

4. 截至 101 年 7 月 29 日工程預定進度 95.749%、實

際進度 85.691%，落後 10.058%。101 年 7 月 23 日

同意展延工期 19.5 日，刻正修正預定進度中。 

 

2 台灣魚類保育

研究中心新建

工程 

1. 工程總預算 3,500 萬元（農委會補助 1,000 萬元、

本校自籌 2,500 萬元）。 

2. 於 100 年 11 月 15 日開標並決標，決標價 3,065

萬元。 

3. 於 100 年 2 月 9 日開工，工期 280 日，預定 12 月

完工。 

4. 已完成建築物本體之結構體混凝土澆置，刻正進

行內部粉刷及水電配管、配線。 

5. 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工程預定進度 36.27%、實際

進度 39.12%，超前 2.85%。。 

 

補充報告： 

一、為因應新學年度開始，新生入學、家長與外賓蒞校參訪，將製作引

導標誌與更新路標作業，各單位若需協助拆裝汰舊之標誌，請於本

週與總務處賀招菊專員連繫。 

二、總務處將通知各單位協助提供各單位鄰近停車位之位置與相關引導

路線等資料，彙整後將請電算中心協助公告於網頁，提供外賓蒞校

時明確之指引，以最方便、快速方式到達各單位。 

決定：洽悉，請各單位積極配合辦理，共同營造更友善之校園。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0 年度校務評鑑結果，提請 報告。 

說明： 

一、高教評鑑中心 101 年 6 月 27 日公布 100 年度下半年校務評鑑結果，

本校五項評鑑項目均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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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高教評鑑中心來函，認可結果為「通過」之項目，須檢附「通過項

目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於 102 年 8 月 30 日前函送該會，俾

利後續審查作業。本次校務評鑑報告書所列本校校務評鑑各項待改善

（建議）事項及參考建議，已通知請各單位於 101 年 8 月 31 日前先

行研擬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將於彙整後簽請召開校務評鑑自我評鑑

委員會議，以利進行自我改善作業。 

決定：洽悉，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及主辦單位的辛勞。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 100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召開事宜，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校務諮詢委員會為本校校務發展的重要諮詢會議，提供本校前瞻性的

建議與指導原則。100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已於 101 年 7 月 30 日

召開，會中針對「結合區域特色資源，充實本校教學、研究與產學合

作能量」與「建構國際化推動平台，加強國際合作與人才培育績效」

兩大議題進行討論，聽取諮詢委員寶貴意見。 

二、針對委員的寶貴意見，除以會議紀錄傳送各單位外，亦將透過建議事

項後續追蹤情形彙整表請各單位研擬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以期逐步

落實委員的寶貴意見，提升本校的整體競爭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102年上半年度通識教育、師資培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乙

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高教評鑑中心 101 年 7 月 18 日來函，各受評系所如符合「免受

評鑑」、「延後評鑑」、「學門評鑑」或「學院評鑑」之申請條件，

請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01 年 8 月 15 日（星期三）

前送研發處彙辦。 

二、另依據 101 年 3 月 6 日本校通識教育、師資培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諮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所訂評鑑作業時程，請各受評單位於 101 年 8

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含相關佐證資料），101 年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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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間及提送自我評鑑訪評委員名單，並於 101

年 11 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決定：請各系所於11月底完成自我實地訪評作業，積極推動各項籌備作業。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訂於 101 年 9 月 13 日舉辦「101 年度研究倫理審查暨計畫經費法治

教育研習」，提請  報告。 

說明：  

一、為協助本校教師了解國科會人類研究倫理審查方案及計畫經費使用之

相關法律問題，特舉辦本校「101 年度研究倫理審查暨計畫經費法治

教育研習」。 

二、有關國科會人類研究倫理審查方案，本校委託國立成功大學人類行為

科學研究倫理委員會審查，本次研習特邀請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戴

華主任主講，計畫經費使用相關法律問題則邀請苗栗地檢署吳義聰主

任檢察官主講。 

三、本次研習會參加對象為本校教師、研究助理、計畫相關人員、行政人

員，業經簽准各學院、中心至少指派三分之一教師出席與會，請與會

主管鼓勵所屬教師同仁踴躍報名參加。 

決定：請各單位鼓勵所屬教師同仁踴躍報名參加。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 100 年度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訪視結果，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校於 100 年 12 月 28 日接受教育部 100 年度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

訪視作業，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1 年 6 月 27 日高評（101）字第

1010001050A 號函知本校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報告書（請參閱附件第 9

頁至第 11 頁），對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各面向成效給予肯定與支

持。 

二、訪視委員分別就「行政組織與運作面向」、「學習環境資源與教學面

向」、「校園性別事件與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理」及「校園文化環

境與社區推展面向」等四面向，提出待改善及建議事項，本室業於 7

月 10 日函請各單位依訪視委員提出之待改善及建議事項進行研擬改

善措施與追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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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 101 年 7 月 24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40063 號函知各校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填寫「100 年度大學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視研

處情形一覽表」並函復教育部（請參閱附件第 12 頁至第 15 頁），惠

請各單位協助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請各單位指派正式人員專責處理單位信箱郵件（聯絡窗口）並落實

代理制度，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本校 101 年 6 月 5 日行政座談校長指示事項辦理。 

二、單位信箱具有代表性，為避免延誤重要訊息或造成各單位間聯繫之死

角，應建立責任機制，請務必指派正式人員專責處理單位信箱郵件，

並落實代理制度，請勿逕由工讀生處理。 

三、請依循一般行政程序及依據相關規定妥適處理單位信箱之反映信件並

盡速回覆，陳情（抱怨）信件更應審慎處理，以有效紓解師生或民眾

之負面情緒，增進其對本校各項行政及教學業務之了解。 

四、各類信件請彙整建檔、定期分析或提出改善方案，並積極追蹤改善情

形，以期提升學校整體服務品質及行政效率。 

五、檢附「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及本校「師生及

民眾意見處理原則」（含流程圖及意見記錄單）各 1 份（請參閱附件

第 16 頁至第 21 頁），請卓參。 

決定：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報告事項十四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1 年度資本門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經費執行情形，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校 101 年度資本門經費執行情形說明如下： 

（一）A版 101 年度可支用預算數 3億 9,055 萬 6,000 元，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累計預算分配數 1 億 4,948 萬 3,000 元，實際執行

數 1 億 3,280 萬 2,417 元，預算執行率 88.84﹪，全年度預算達

成率 34.00%。其中營建工程全年度實際達成率 35.31%，教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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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全年度實際達成率 31.62%。 

（二）B版 101 年度可支用預算數 2,764 萬 6,000 元，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累計預算分配數 1,403 萬 5,000 元，實際執行數 1,188

萬 0,494 元，預算執行率 84.65﹪，全年度預算達成率 42.97%。 

（三）合計截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預算分配執行率 88.48﹪，全年度

達成率 34.60%。 

二、教育部 101 年 7 月 3 日臺會（一）字第 1010120604 號函轉行政院主

計總處 101 年 6 月 26 日主基作字第 1010200770 號函，請本校加強購

建固定資產預算控管並加速執行。本校7月份預算分配執行率88.48%

（未達行政院主計總處規定執行率 90%），全年度達成率 34.60%（未

達教育部規定達成率 70%），請本校各單位於本年度核定之固定資產

額度內積極辦理各項固定資產之採購執行。 

決定：請各單位積極辦理各項固定資產之採購，以提升執行率。 

 

※報告事項十五 

報告單位：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 

案由：辦理本校列管毒性化學物質核可/備查變更濃度，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辦理。 

二、辦理本校列管毒性化學物質變更濃度，第 1-3 類計 13 項通過申請；

第 4 類計 18 項通過申請。 

三、相關資訊公告於環安中心網頁，惠請各單位、系所善加利用。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六 

報告單位：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 

案由：本（101）年 7 月 24 日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辦理「毒性化學物質

之管理管制評估計畫」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現勘輔導作

業，任務圓滿達成，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 年 6 月 21 日環署毒自字第 1010052289

號函辦理。 

二、配合現勘輔導作業並調查校內毒化物運作情形，請各毒化物運作場所

填報「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自主檢查表」及「運作場所列管毒化物



 16

清單」。 

三、相關資料由環安中心彙整，並依據委員建議協助相關運作場所暨實驗

室辦理後續改善作業。 

決定：請各單位協助確實填報。 

 

※報告事項十七 

報告單位：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 

案由：辦理本校 101 年各校區水池水塔清洗作業，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本校 101 年 6 月 22 日第 1011700069 號奉准簽案辦理。 

二、為維護師生用水安全，本中心訂於 101 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7 日委外

進行水池水塔清洗作業。 

三、本次水池水塔清洗作業由華通衛生行承攬，清洗期間若造成不便，敬

請見諒；若有任何建議事項請洽本中心環保組，校內分機 7137。 

決定：洽悉。 

 

※臨時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第 3 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相關事宜，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教育部 101 年 8 月 8 日（三）召開第 3 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

說明會。 

二、第 3 期計畫目前報行政院審核中，教育部針對第 3 期計畫推動方向進

行說明，申請計畫書提報時間，俟行政院正式核定後，再行發文公告。 

三、第 3 期教學卓越計畫目標： 

（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強化學用合一。 

（二）促進大學務實自我定位，發展特色、打造東亞高教重鎮。 

（三）協助大學深化各項具學校特色之教學品質改進措施並永續發展。 

（四）區域資源整合分享整體教學品質提升。 

四、第 3 期計畫預計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止，以 4

年為期推動，並採逐年滾動檢討方式辦理。 

五、第 3 期計畫之審議重點： 

（一）共同性審核重點 

1.基礎制度面建置成效及深耕永續之規劃。 

2.所提規劃（學生面、教師面、課程面等）是否得以有效達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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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學用合一）以及學校執行能力之評估。 

（二）學校特色審核重點：所提規劃是否能確實展現學校優勢與特色，

並具創新性及特色競爭力；尤以曾獲得計畫多年補助之學校，於

各項基礎制度面完備下，應朝向「創新特色深化」，回歸學校本位，

自我規劃執行指標與發展方向並展現競爭特色。 

六、檢附本校「102 至 105 年度奬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計畫書（稿）

如附件，請參閱。 

決定：（併報告事項四討論）。 

一、第 3 期教學卓越計畫雖為 4 年期，惟執行 2 年後有退場機制，執行不

佳者，將由其他學校接續辦理。 

二、本校具有多年執行教學卓越計畫之基礎，加上創新特色，配合教學卓

越計畫擬定4年培育人才計畫，日後即為學生於大學4年之學習成效。 

三、請各院、系（所）配合辦理，建立系、院、校之特色，每院提出 1-2

門特色人才培育課程。 

四、鼓勵教師自主學習，選擇旁聽其他不同專業領域教師之課程，以提升

教學品質。 

 

※臨時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 101 年 7 月 26 日行政院第 3308 次會議院長提示事項，提請 報

告。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 8 月 8 日臺會（四）字第 1010146243 號函辦理。 

二、院長於院會中提示：「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現正由主計總處會

同各機關進行籌編工作，受限於財源，歲出難有較大的成長空間，惟

為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必須推動的新政策或新計畫都需要經費支

應，因此，各機關務必落實零基預算的精神，把原有的計畫項目歸零

重新檢討，覈實編列，該省就省，當用則用。請各部會首長共體時艱，

利用這段期間邀集內部同仁確實重新檢視現有預算的配置，看看還有

那些調整空間，如有不需要或非急要計畫的經費請務必刪減，以移緩

濟急用於因應當前經濟情勢所需之新興施政。也請主計總處與各機關

保持密切聯繫，讓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籌編工作得以順利進

行。」 

決定：請各單位妥適因應國家整體財政問題，重新檢視現有預算的配置，

覈實編列，該省就省，當用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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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作業，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 6 月 29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16733 號函轉內政

部 101 年 6 月 21 日內授警字第 1010890433 號函有關「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修正案，其修正內容如次： 

（一）第 14 條：本辦法係提供查閱管道，至於相關機關、機構、團體有

無強制查閱之必要，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於業管法令明定。 

（二）第 15 條：為避免濫行查閱，本辦法第 14 條業明定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認核轉，故申請查閱機關、機構、團體應檢附之相關證

明文件，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審核。 

（三）第 16 條：配合修正條文第 14 條酌作文字修正。（修改內容：原訂

受理查閱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今修改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四）第 18 條：文字修正。（刪除「性侵害犯罪」文字） 

二、查依上開辦法第 14 條規定略以，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下列機關

（構）、團體（含各公私立學校）因僱用專職、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

服務人員申請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加害人登記資料時，得

核轉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理。 

三、按以本校進用各類之教職員、兼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專案工作人

員、公教志工、專兼任研究助理、臨時工等人員均為該辦法所規範查

閱之適用人員，各權責單位應依程序填具「國立嘉義大學申請查閱名

單」（表單置於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專區），送教育部轉申請查閱之機

關所在地警察局辦理查閱作業。 

四、為利相關查閱作業之進行，本校除教職員、兼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

專案工作人員、退休公教志工等人員由人事室依權責辦理查閱程序

外，另請研究發展處就專兼任研究助理、臨時工部分；總務處及各用

人單位就各類臨時人員、志工部分，按格式填列上開查閱名單，送人

事室統一行文教育部辦理查詢。 

五、檢附教育部函、內政部函、性侵害加害人登記資料查閱申請作業程序

等資料供參。 

決定：請相關單位協助確實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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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奉示於 101 年 9 月 14 日併同「教與學研討會」舉辦教職員工桌球競

賽活動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為增進員工彼此間的交流互動，擬配合 101 年 9 月 14 日「教與學研

討會」的辦理時間，由人事室與體育室共同協力規劃下午場次的「嘉

大辦桌～樂一夏」桌球競賽活動，以增添當日活動豐富性。 

二、本次活動目前刻由體育室草擬相關競賽計畫及賽事規則，人事室受理

報名，俟活動細節確定後，再委請教務處併同「教與學研討會」活動，

統一函知各單位相關訊息，以營造整套系列活動效果。 

三、參賽隊伍組成方式，擬由 6 個學院各組 1隊，行政單位組成 5 隊，合

計有 11 組隊伍參賽。依成績排名順序核予各項球賽前 3 名獎品分別

為 3,000 元、2,000 元及 1,000 元，另凡報名參賽者均給與 200 元等

值參加獎，敬請各單位踴躍組隊參加。 

決定：為擴大參與面，本次研討會將於民雄校區大學館舉辦，屆時請各單

位踴躍組隊參加。 

 

※臨時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攜手關懷 88 風災重建區」活動計畫參訪地點更改為雲林縣古

坑鄉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案原訂於 101 年 6 月 29 日參訪地點永齡杉林有機農業園區，因位

於高雄山區，近日接連受颱風影響，導致道路毀損路況不佳，基於安

全考量，爰更改地點為雲林縣古坑鄉。 

二、本次活動時間訂於 101 年 8 月 29 日，將以實地走訪方式，瞭解雲林

縣古坑鄉咖啡產業成功重建過程與成果，基於經費及參訪地點環境考

量，本活動僅安排一輛遊覽車，請各單位依人數分配於 101 年 8 月

17 日前提供參加人員名單，俾辦理後續事宜。 

決定：洽悉。 

 

 

陸、 提案討論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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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 54 條規定：「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

修之科目及學分....，並通過『英語文能力』及『資訊能力』基本要

求者，准予畢業，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各研

究所研究生在規定年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經學位考試及

格，並通過『英語文能力』及『資訊能力』基本要求者，由本校授

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證書」。 

二、「英語文能力」及「資訊能力」畢業門檻，大學部自 96 學年度起入

學新生適用，研究生自 97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三、因應目前日間部學生雖已修滿畢業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或研究生已繳

交畢業論文，卻因未通過「英語文能力」或「資訊能力」而不能畢

業者，本要點第 4 點增列第（6）款，以明定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方

式。 

四、檢附本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22 頁）、本校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

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參閱附件第 23 頁）及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

繳納要點（請參閱附件第 24 頁），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遇天然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停課處理原則修正草案（請

參閱附件第 25 頁至第 27 頁），提請 審議。 

說明： 

一、99 年 9 月 20 日凡那比颱風停課，因嘉義縣、市政府不同調，造成本

校嘉義縣上課校區停課，但嘉義市各校區則照常上課，結果師生及家

長多所抱怨，也造成本校處理停課之困擾，經 99 年 10 月 7 日行政會

議決定，修訂為本校現行之遇天然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停課處

理原則。 

二、爾後師生對現行遇天然災害停課處理原則仍時有反應，因本校校區分

屬嘉義縣、市，而教師跨校區授課或學生跨校區修課之情形頗為普

遍，為考量師生安全性，宜再審慎修正規定，爰修訂現行遇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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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上課之規定，以作為日後實施依據。本案業經簽會學務處、人事

室、法規小組後（請參閱附件第 28 頁），奉核提至本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處理要點第 4 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配合政府所推動政策「生育責任公共化」，修正有關產前假得請代課

之規定。 

二、請參閱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處理要點第 4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

後全文（請參閱附件第 29 頁至第 30 頁）。 

三、本案業經簽會人事室及法規小組（請參閱附件第 31 頁），奉核提至本

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說明： 

一、配合學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文字，並修正與會成員。 

二、本修正案業經 101 年 5 月 22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

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原要點（請參閱附件第 32 頁至第 36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執行「教育部大專院校畢業生流向調查」執行計畫書 1 案，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學生職涯輔導工作作業要點」第 5 點工作事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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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學生就業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訂定之。 

二、畢業生流向調查於 97 年至 99 年由教育部「97-98 年短期促進就業措

施（子計畫一）--大專學生輔導」（98 年 3 月納入「培育優質人力促

進就業計畫-方案四」）與「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95-97 學年度

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一」補助人事費用與電話費，陸續完成

94-98 畢業生調查事項；現因「方案四」與「方案一」二計畫相繼於

98 年 10 月 31 日與 99 年 12 月執行完畢，職涯中心目前已無人力及

經費支應。 

三、本調查依計畫書內容執行。為協助各院系所順利完成畢業生流向調

查，達成部定目標填答回收率 75％以上，由職涯中心代為申請工讀

金補助。 

四、本調查執行計畫依學生職涯輔導工作小組職責分工執行（請參閱附件

第 37 頁至第 51 頁）。 

五、本案業經本（101）年 3 月 13 日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會議通

過，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配合各系校友會活動的連結擴充、與回收率高之系所

經驗分享，積極提升問卷回收率。 

 

※提案六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為協助外籍學生及僑生適應本校校園生活及專心向學，透過對國際學

生生活輔導小組成員諮詢各項事宜，規劃推動相關業務，以提供本校

國際學生更優質之服務與生活照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草案業經 101 年 6 月 28 日校長核可，提 8 月份行政會議討論，

檢附要點草案及說明表（請參閱附件第 52 頁至第 54 頁）各 1 份，請

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第 1 點：「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外籍學生、僑生籍陸

生適應本校校園生活及專心向學，…。」；修正為：「國立嘉義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外籍學生、僑生及陸生適應本校校園生活及專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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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本案會後學生事務處另簽奉核可，酌作部分文字修正（如附件第 117

頁至第 120 頁），學生事務處將於下次會議提案報告。】 

 

※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金設置要點」草案，提

請  審議。 

說明： 

一、任江履昇女士家屬於 101 年 5 月中捐款美金 4 萬元予本校，並由其代

表人與本校簽訂捐贈合約，規定以蔡嘉康先生名義成立獎學金，本處

爰依其代表人意願及合約規定訂立獎學金設置要點。 

二、檢附「國立嘉義大學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金設置要點」逐點說明

及奉核簽（請參閱附件第 55 頁至第 57 頁），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清寒學生扶助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修正案提經本校 101 年 4 月 23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獎助

學金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主要修正申請條件部分文字及申請附件俾利審查，並修正審查小

組成員、提高續案申請者學業成績限制等相關規定。 

三、檢附國立嘉義大學學生清寒學生扶助金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1

份（請參閱附件第 58 頁至第 61 頁），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4點第 1 項第 4款：「全戶最近一年度國稅局所得清單及

財產清單(含學生、直系血親一親等、未婚兄弟姐妹)。」；修正為：

「全戶最近一年度國稅局所得清單。」。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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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清寒學生獎學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修正案業提經本校 101 年 7 月 24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獎

助學金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主要修正申請條件部分文字及申請附件俾利嗣後審查，並修正審

查小組成員等相關規定。 

三、檢附國立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金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參閱

附件第 62 頁至第 67 頁），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7 點：「核發原則：獎學金金額以每名新台幣捌仟元為原

則。本獎學金之名額及金額，可視學生經濟條件不佳人數（經濟景

氣度）、學業成績名次等情形，做適宜之調整。」；修正為：「核發

原則：本獎學金名額以本校學生人數 1.5％至 2％之比例設置。獎學

金金額以每名新台幣捌仟元為原則。本獎學金之名額及金額，可視

經濟景氣度、申請人數及學業成績名次等情形，做適宜之調整。」。 

 

※提案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配合行政院頒「宿舍管理手冊」（請參閱附件第 68 頁至第 76 頁）修

正條文辦理，修正內容詳如修正對照表等（請參閱附件第 77 頁至第

94 頁），請卓參。 

二、本案已於本校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宿舍管理委員會討論修正通過，並

簽奉校長核准提會討論（請參閱附件第 95 頁至第 9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行政會議規則第 2 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12 條修正案，業奉教育部 101 年 1 月 17

日臺高字第 1010010687 號函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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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行政會議規則第 2條條文配合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等文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檢附 101 年 6 月 26 日奉核可簽、行政會議規則第 2 條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行政會議規則（請參閱附件第 97 頁至第 99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2 條：「…人事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校

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修正為：「…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電子計算

機中心中心主任、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食品科學系食品加工廠設置要點及設置規劃書重新修正案，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為提供師生教學、研究、實習、服務及推廣之用，擬申請為本校非建

制之附屬單位，並設置主任 1 名，以利業務之推廣。 

二、本案設置要點草案（請參閱附件第 100 頁至第 101 頁）及規劃書（請

參閱附件第 102 頁至第 104 頁），業經 101 年 5 月 23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及 101 年 6 月 27 日 100 學年度第 6 次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並送本校法規小組審查通過（請參閱附件第 105 頁至第

10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訂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0 年 5 月 19 日臺中（二）字第 1000080897A 號函，「101

年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與本校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業經 101 年 5 月 17 日簽奉核准提送本校行政會議審議（請參



 26

閱附件第 108 頁）。 

三、檢附「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草案說明書」（請參

閱附件第 109 頁至第 111 頁）暨「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

業要點」（請參閱附件第 112 頁至第 115 頁），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第 1點：「依據教育部 100 年 5 月 19 日臺中（二）字第 1000080897A

號函頒「101 年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與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及第 2點：「為維持本校優良

師資培育傳統與提升師資培育成效，明訂各受評單位權責與各項工作

執行等事宜。」；合併修正為：「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

持本校優良師資培育傳統與提升師資培育成效，訂定各受評單位權責

與各項工作執行等事宜，特依據教育部 100 年 5 月 19 日臺中（二）

字第 1000080897A 號函頒「101 年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

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與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訂定「國立嘉義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第 3 點移列為第 2 點；第 1 項：「…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師資培育中

心主任擔任執行秘書…。」；修正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執行秘書…。」。 

三、第 4 點移列為第 3 點；第 2 項第 1 款：「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

系、輔導與諮商學系、體育學系、外國語言學系、師資培育中心。」；

修正為：「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體育與

健康休閒學系、外國語言學系、師資培育中心。」。 

四、第 5 點移列為第 4 點；第 2 項：「（一）國民小學師資類科：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教育學系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系主任、體

育學系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系主任為副召集人。（二）中等學校師

資類科：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三）特殊教育學校（班）師

資類科：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副召集

人。（四）幼稚園師資類科：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為召集人、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為副召集人。」；修正為：「（一）國民小學師資類科：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教育學系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

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系主任為副召集

人。（二）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三）



 27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為召集人、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副召集人。（四）幼稚園師資類科：幼兒教育學

系系主任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副召集人。」，。 

五、其餘第 6 至 10 點依序移列為第 5 至 9 點。 

 

柒、 臨時動議（無） 

 

捌、 主席結語（無）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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